基本資料表（範本）
· 範本僅供參考，請視個案情況調整
114.8.29 中市文化局更新

○○○○○○工程（案名）
公共藝術基本資料表
（逾新臺幣五十萬元至二百萬元以下）
（製作說明及表格）


填寫說明：公共藝術總經費逾新臺幣五十萬元至二百萬元以下，興辦機關得依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第十條辦理公共藝術教育推廣、民眾參與、美感培養、藝文體驗、藝術計畫、環境美學、策展及其他相關事項，送審議會同意後，由興辦機關（構）自行辦理。基本資料表內容可依辦理情形自行調整，並於完成後刪除藍字之「填寫說明」。（如欲辦理常設型公共藝術者，則須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規定辦理。）

興辦機關（構）：○○○○○
設置縣市：臺中市○○區
提送日期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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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[bookmark: _Toc206747106]審查意見修正對照表
填寫說明：請將歷次審議會審查意見及修正後內容對照表逐次表列，以利案件之對照與審閱。
(初次送審議會請寫「待審議後填寫」)
	案件類型
	基本資料表

	會議
日期
	會議
名稱
	審查意見
	修正情形
	備註

	
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決議
	
	





2、 [bookmark: _Toc206747107]計畫總表
	計畫名稱
	(填寫說明：請填寫機關名稱+工程名稱+公共藝術計畫)
	

	工程總經費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(填寫說明：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)
	

	公共藝術設置案總經費
（含行政及計畫費用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(填寫說明：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，應達工程總經費百分之一，遇小數點應無條件進位)
	

	個案類型
	□ 公有建築物
□ 重大公共工程
□ 重大公共工程+公有建築物
□ BOT案
□ 公共藝術基金或專戶統籌運用
	

	興辦機關（構）
	中文
	
	英譯
	
	

	興辦機關（構）
聯絡人員
	
	連絡電話
	
	

	
	
	電子郵件
	
	

	審議機關
	臺中市政府
	

	預計辦理時程
	西元    　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　年     月     日
	

	辦理方式
（可複選）
	□ 1.教育推廣
□ 3.美感培養
□ 5.藝術計畫
□ 7.策展
	□ 2.民眾參與
□ 4.藝文體驗
□ 6.環境美學
□ 8. 其他：       （請說明）
	

	基地資料
	1.工程名稱：
2.地址：(3+3郵遞區號)
3.地段地號：
4.工程預定完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
5.建造執照號碼： （尚未領照可註明「尚未領照」）
	

	特殊情況說明
	□ 無。第一次提送。 
□ 部分辦理（公共藝術經費未達1%者）
□ 重送。  (填寫說明：若屬此類型者，需說明重新提送緣由。)
□ 併案。  (填寫說明：若屬此類型者，需於「基地資料」欄敍明所有整併公有建築物資料。)
	




3、 [bookmark: _Toc206747108]計畫內容
1、 [bookmark: _Toc206747109]計畫構想
(1) 計畫理念與目標
填寫說明：請簡要概述本計畫背景及動機，並強調興辦機關（構）同仁、學生、社區民眾及基地功能屬性與計畫關聯性。
(2) 本案建築功能及設計理念
(3) 建築或工程模擬圖或現況照片
2、 [bookmark: _Toc206747110]計畫內容
(1) 計畫主題
(2) 實施策略及方法
填寫說明：如有不同子計畫，請分項說明。
1. 計畫討論或擬定過程
填寫說明：請簡述計畫擬定的過程，包含研擬會議日期、決議，諮詢委員之簡歷及專長等。如透過會議討論產生藝術家/團隊名單，請敘明邀請原因及名單產生方式。
(以下為範例表格，請自行調整或增加欄位)
	諮詢委員簡介(無則免付)

	
	姓名
	專長及相關學經歷
	備註

	1
	簡○○
	1. ○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系畢業
2. 曾辦理○○學校美感扎根計畫
	□外聘
■內派

	2
	陳○○
	1. 專長：策展、藝術創作
2. 曾任○○案計畫主持人
	■外聘
□內派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

2. 活動項目
填寫說明：請詳細說明辦理內容，並分別註明是由單位外部之藝術家/團隊執行或機關自行辦理。
(1) (項目名稱)
A. 地點：
B. 預計參與對象及人數：
C. 辦理場次：
D. 活動內容：

(3) 執行團隊介紹
填寫說明：
1. 非指機關內行政或採購人員，係指外部藝術家/團隊，或機關內部具藝術專長且實際執行本計畫之人員，並簡述其簡歷及專長。
2. 藝術家/團隊如規劃以採購法§22-1-9或採購法§49產生，請說明預計邀標之藝術家/團隊的專長類型。
3. 藝術家/團隊如由會議決議或討論產生，建議事先與機關內部採購單位確認，未來是否得依採購法§22-1-14或相關規定辦理採購，並檢附合作意向書。
4. 如有不同子計畫，請分項說明。
(以下為範例表格，請自行調整或增加欄位)
	
	執行團隊
	專長及經歷
	備註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




[bookmark: _Toc206747111]

3、 計畫實施時程
(1) 工作計畫進度表
填寫說明：請簡要列表說明本計畫預計執行之各項工作進度及期程；如有不同子計畫，請分項完整表達。
(以下為填寫範例，請自行調整或增加欄位)
	年/月份

辦理項目
	114

8月
	114

9月
	114

10月
	114

11月
	114

12月
	115

1月
	115

2月
	115

3月
	115

4月
	115

5月
	115

6月

	討論及撰擬本案基本資料表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送臺中市公共藝術審議會審查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招標及評選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辦理○○活動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辦理○○活動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辦理○○活動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辦理○○活動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提送成果報告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進度百分比
	5
	10
	20
	30
	40
	50
	60
	70
	80
	95
	100





4、 [bookmark: _Toc206747112]計畫經費表
填寫說明：本計畫如有不同子計畫，請分項說明。
(以下為範例表格，請自行調整或增加欄位)
單位：新臺幣(元)
	委外辦理共計____元
	

	項次
	辦理項目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單項小計
	備註
	

	1
	工作坊
	3
	場
	15,000
	45,000
	20人/場
含材料費、講師及助教鐘點費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機關自行辦理共計____元
	

	項次
	辦理項目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單項小計
	備註
	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經費總計

	　
	
	





5、 [bookmark: _Toc206747113]預期效益
填寫說明：請說明本計畫預期完成工作項目，如興辦機關（構）同仁、學生、社區民眾可獲得回饋或藝文教育訓練成果。如有不同子計畫，請分項說明。






備註說明：格式提供為A4直式編排 ，本資料表不超過15頁為原則。
1
